附件
	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社会服务收入项目审批表

	
	
	填表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项目基本情况
	项目名称
	

	
	项目概况
	

	
	收费项目
	
	收费对象
	□在校生

	
	
	
	
	□非在校生

	
	收费标准
	
	执行时间
	

	
	收支结余
测算
	

	审批意见
	申请单位
意见
	

	
	业务归口管理部门意见
	

	
	分管（联系）单位校领导意见
	

	
	财源建设领导小组意见
	


注：1.同类项目一次性审批，不重复报送。
2.业务归口管理部门划分
教务处：负责各类考试、比赛等项目的审核、登记、监督管理。
科研处：负责科学技术服务、科技成果转让等项目的审核、登记、监督管理。
国有资产管理处：负责利用国有资产、实验室设备等资源开展的租赁或经营项目的审核、登记、监督管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校友工作与合作发展处：负责非学历教育培训项目（包括各类培训班、进修班、研修班、考前辅导、职业技能培训等）及对外合作项目的审核、登记、监督管理。
